

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的7台拖拉机、35件过桥壳体
所有权买卖合同（样本）

卖方(甲方)：                                  买方(乙方)：

      乙方通过公开拍卖，竞得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的7台拖拉机、35件过桥壳体所有权，现合同双方在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标的概况
本次拍卖标的为罚没的7台拖拉机、35件过桥壳体，拍卖成交价      元。
乙方已在标的展示期内认真查看标的，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第二条 付款方式
拍卖成交后，乙方在2024年   月  日前向甲方支付成交款         元。
为保证合同顺利履行，乙方还需缴纳20000元履约保证金(由拍卖方代收)，合同履行期满后，由甲方验收乙方无违约行为的，甲方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第三条 标的移交及合同期限 
乙方按规定付清成交款项后，自行组织人员提货等工作。
本次拍卖标的以现状为准，乙方自行认真查看标的卖方不保证物品的完整和正常使用，型号、参数等均不作为参考的依据。如有功能缺失等瑕疵不影响拍卖成交价。
[bookmark: _GoBack]合同期限自双方签署合同生效至在2024年   月  日止。
第四条  甲方责任
1、甲方保证拥有以上标的所有权。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监督乙方提货等工作，保证本标的提货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乙方责任
1、拍卖成交后，乙方自行负责做好本标的的看护、保全等工作，出现损失由乙方自负，甲方概不负责。
2、本次拍卖标的7台拖拉机为罚没车辆，甲方未能提供相关证件，车辆过户手续由乙方自行负责，对车辆可能存在的检验、违章、罚款、安全等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因证件缺失等原因造成叉车无法过户或办理权证的有关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
所有拍得的零部件只能作为配件使用。乙方按规定付清款项后，须在7天内负责完成所述的检验、过户和提货工作。提货应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如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和其他事故，乙方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3、 乙方付清款项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未办理过户、未检验合格不得使用拖拉机上路。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如因塌陷、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或施工延误等情况，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如因此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由乙方自行承担。
2、违反本合同约定或无故终止合同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如未按合同规定履行有关约定、责任，则甲方有权不予返还履约保证金，并单方终止合同，乙方承担相关违约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4、如因乙方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提货等工作的，到期应停止作业，甲方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作乙方违约处理，余款及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合同争议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定程序解决。 
第八条 其他约定 
1、本标的转让产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
　　 2、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3、本合同经合同双方或其签约代表签署后生效。一式两份，由合同双方各执一份。 


甲     方：                                  乙    方：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电    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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